附件5：
再生铜铝原料国内收货人资质认定
书面评审记录
□初次申请（1）  □信息变更（2）  □重新申请（3）

申请编号       （4）             
企业名称     （5）               
所属国别/地区（6）               
联系人         （7）             
联系电话       （8）             

资质认定工作办公室  编制

（2020年版）
填写须知
一、本评审记录存档于资质认证工作办公室。

二、评审委书面评审应按以下程序进行：

1.对申请人提交的书面材料进行评审； 

2.向资质认定办做出评审报告。

三、书面评审应按照认定登记申请要求和国内收货人提交的书面材料进行，“判定”栏内根据情况选择打“√”，在“客观描述及不符合说明”栏中记录审核情况。

四、评审专家可根据分工，分别对书面材料进行评审并填写本记录。

五、本记录不足以满足记录要求时，应另附上附加评审记录表。

六、本记录作为认定登记评审过程的原始凭证，评审人员不得随意涂改、漏填。
	文件名称
	评审情况

	
	判定
	客观描述及不符合说明

	（一）申请书
	□符合  □不符合
	

	（二）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符合  □不符合
	

	（三）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符合  □不符合
	

	（四）税务登记证复印件
	□符合  □不符合
	

	（五）商品进口许可证复印件
	□符合  □不符合
	

	（六）排污许可证复印件
	□符合  □不符合
	

	（七）质量管理体系文件
	□符合  □不符合
	

	（八）环境管理体系文件
	□符合  □不符合
	

	（九）其他证明材料
	□符合  □不符合
	

	书面评审结论

	初审
	
	初审日期
	
	初审结论
	□符合□不符合

	专家
	
	审核日期
	
	审核结论
	□符合□不符合

	组长
	
	
	
	
	


